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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财采监〔2020〕12 号  

 
 

衢州市财政局关于 2021－2022 年度公务出行
车辆租赁定点服务采购工作的通知 

 

市级机关各单位： 

为配合公务用车制度改革，规范市级单位租用社会车辆保

障公务出行行为，经研究，决定对市级单位公务出行车辆租赁

服务继续实行定点采购管理。经市政府采购中心组织采购，已

确定 2021—2022 年度市级单位公务出行车辆租赁定点服务供

应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实施范围 

    市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（以下简称“市级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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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”）的各类租用社会车辆公务出行。 

    二、定点服务有效期 

本次定点服务的有效期自2021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

月 31 日止。 

三、车辆租赁定点服务供应商名单 

（一）9座（含）以下车辆租赁定点服务供应商 

1.衢州腾光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

2.衢州市奔达客运有限公司 

3.衢州市安达旅游汽车有限公司 

4.浙江衢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

5.衢州市龙华客运有限公司 

6.衢州丰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

（二）10 座以上车辆租赁定点服务供应商 

1.衢州市奔达客运有限公司 

2.衢州市安达旅游汽车有限公司 

3.浙江衢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

4.衢州市龙华客运有限公司 

5.衢州市安信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

在定点服务有效期内，市级单位如需租用社会车辆保障公

务出行的，应在上述定点服务供应商中选择，并就价格、服务

及其他优惠措施等与其进行协商谈判后确定服务供应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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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公交出行，对于市区内人数较多的公务出行，各单位

可自行与衢州市公交公司联系，租用公交车辆。服务价格不得

高于 10 座以上相同座位车辆价格，由双方自行谈判。 

    四、服务价格与服务承诺 

    （一）服务价格按不高于各定点服务供应商投标时承诺的

报价明细计算后确定（各定点服务供应商公务用车租赁价格见

附件）。  

    （二）定点服务报价中不包括过路过桥（渡）费、停车费、

司机食宿费，上述费用按实结算（其中司机住宿费和伙食补助

不得超过市级机关工勤人员差旅费标准）。 

    五、用车和结算程序 

    市级单位对定点服务供应商的选定和具体用车、结算流

程： 

1.用车单位通过金财工程政府采购管理系统上报采购计

划； 

2.用车单位在政采云平台—网上服务市场—车辆租赁中

自行择优选择服务供应商，经联系后发出公务用车租赁联系单

（附件 3）； 

    3.服务供应商接公务用车租赁联系单后及时安排车辆，填

写公务用车联系单相关内容返还用车单位，并按时提供服务； 

4.车辆租赁服务完成后，由司机填写公务用车租赁结算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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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见附件 4），并由用车人签字确认和进行服务评价； 

    5.服务供应商按次或按月填写公务用车租赁服务验收单

（见附件 5），连同用车结算单、发票向用车单位提出支付申请； 

6.用车单位凭上述支付凭证向市级财政国库支付中心提

出支付申请，或由单位财务部门按规定自行审核、支付。 

    六、监督与管理 

1.市级各单位应加强单位预算和财务管理，任何人不得向

定点服务供应商提出正常服务以外的不合理要求，不得擅自向

非定点服务供应商租用车辆。否则，一经查实，将按规定追究

有关人员或单位的责任。 

    2.各定点服务供应商必须按采购文件和响应文件约定的

服务价格、服务承诺等为市级单位提供优质的租车服务，不得

擅自降低服务水平，故意隐瞒和不兑现相关服务承诺。否则，

一经查实，将视情节轻重按规定给予警告、通报、罚款，直至

取消定点服务供应商资格，并列入不良供应商名单。 

3.以上采购结果，柯城区、衢江区可参照执行。为加强公

务出行租用车辆采购管理，提高定点服务供应商服务水平，市

财政局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将对定点服务供应商服

务情况进行检查。对发现的问题，将按政府采购法规制度、采

购合同以及采购文件、响应文件的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检查结

果作为下一期定点服务采购的评判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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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附件：1.9 座（含）以下各定点车辆租赁服务供应商价格

明细表 

2.10 座以上各定点车辆租赁服务供应商价格明细  

表 

3.衢州市市级单位公务用车租赁联系单 

4.衢州市市级单位公务用车租赁结算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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